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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方案


省体育局制定表彰实施方案，报省协调小组办公室审核备案，并与省人社厅联合发文部署和实施表彰。





反    馈


反馈各地市正式推荐对象





复    审


省评比小组受理各地市上报正式推荐对象材料，复审材料。





审     定


省人社厅、省评比小组召开会议，共同确定拟表彰个人和集体名单





确     定


确定正式表彰对象，人社厅和体育局联合下文确定表彰名单





表   彰


组织表彰奖励：对先进集体授予“山西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颁发奖牌和证书，对先进个人授予“山西省体育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颁发证书





公布方案


省体育局公布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条件、申请流程、审批程序办法





受   理


申请人（申请单位）根据《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西省体育局关于评选表彰全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的要求，向省体育局评选推荐工作领导小组递交申请材料。





公    示


全省范围公示，人社厅网站、体育局网站公示时间5天





初步审核


省体育局评选推荐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西省体育局关于评选表彰全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予以退回，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补齐取消申报





不合格





予以退回，并告知原申报地市不再递补材料





不予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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